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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黄光照 近
日，茂名市委、市政府印发《茂名市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九条措施》（下
称《措施》），将全面推行村干部收入
与村级集体经济收益挂钩，激励基层
干部发展村集体经济。

以下为《措施》原文。

茂名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九条措施

为进一步推动“百千万工程”走
深走实，激活乡村资源和经济活力，
激发农村党组织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的信心和动力，增强凝聚和服务群
众的物质基础，推动以产业振兴促
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制定发展壮大村
级（含涉农社区）集体经济九条措施
如下。

一、清理不规范的村集体经济合
同。以县（区）为单位，统筹组织相关
县（区）直单位，全覆盖对行政村开展
村集体经济合同排查清理行动，对集
体所有耕地、园地、林地、鱼塘以及商
铺、仓库等资源资产发包情况进行全
面摸查，对不合法不合规以及违反农
村集体经济政策和农民集体所有权
权益的集体承包、租赁合同，依法依
规终止、变更，司法行政部门督促驻
村法律顾问对村委会开展的清理工
作提供指导，对有争议、难以调解的，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防止集体资源资
产流失。

二、积极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
产。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引导村民以
入股、转包、出租等方式开展土地流
转，采取“村集体+企业+农户”的经
营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通过村集体出
租、自主经营或引入市场化经营主体
等方式，对农村现有闲置校舍、废弃
厂房、办公楼、山林、“四荒”地等资源
进行有效盘活利用。鼓励基础好、实
力强、有管理能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以全资、控股、参股和多村抱团、镇
村联合等形式，分批分类组建强镇富
村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村
集体资源资产的市场化运营水平，重
点探索资产盘活、居间服务、订单生
产、工程承揽等发展模式，促进农村
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三、因地制宜发展富民兴村产
业。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做好“土特
产”文章，支持村级农产品品牌参与

“信字号”品牌建设。大力发展乡村
“微工厂”，为返乡就业创业青年、乡
土人才等提供发展平台，吸引农民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激活乡村振兴“微
动力源”。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休闲
旅游等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四、大力培育乡村发展人才。支
持有条件的村引进农村职业经理人，

建立健全选聘、考核、激励等机制，做
好乡村规划和产业运营，探索带动当
地闲置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和农
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发展模式。
加大“新农人”培育力度，把种植大
户、致富带头人等培育成“土专家”

“田秀才”，加强返乡创业孵化基地
等平台建设，落实创业补贴、税费优
惠、贷款优惠等政策，激活乡村创业
活力。

五、落实村级建设用地政策。各
地每年安排不少于 10%的计划指标
用于保障乡村振兴新增建设用地需
求，优先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重点项目，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
目倾斜。积极复垦盘活存量集体建
设用地，推进点状供地，合理解决产
业发展涉及的用地问题。落实好农
村留用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的政
策。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农业生产
过程中各类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用
地，以及规模经营必须兴建的配套设
施，符合设施农用地条件的，镇街应
优先给予审批，自然资源、农业农村
等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优先支持。

六、全面推行村干部收入与村级
集体经济收益挂钩。以县（区）为单
位出台激励政策，村级集体收入增量
部分，在当年可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
励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作为增量奖
励；增量部分在次年及以后能够继续
保持的，合理提取一定比例进行奖

励，作为保持奖。有条件的村，可用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村干部和村民
小组长购买“五险一金”。

七、大力培养优秀村干部。依托
本地高校，每年招录一批村“两委”干
部、村民小组长进行大专以上学历提
升。引导村干部发挥一技之长，积极
参与乡村工匠职称申报，对符合条件
的予以优先评审。大力推荐优秀村
干部参加“两代表一委员”“两优一
先”等推选评选。把优秀党员推选为
村民小组长，把优秀村民小组长优先
发展为党员、进入村“两委”班子。

八、落实严管厚爱制度。建立健
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运行机
制，村级重大项目建设和重大资金的
使用要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议事
决策制度。坚持党务村务财务公开
制度，确保村级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鼓励村干部大胆探索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由于客观条
件所限造成损失的，应按“三个区分
开来”区别对待，保护村干部探索创
新的积极性。

九、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把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纳入县域经济
发展整体布局，纳入县镇党政主要
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
县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
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年度考
核、评优评先、干部使用必须了解的
内容。

《茂名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九条措施》
全文公布

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黄光照“以
县（区）为单位出台激励政策，村级集
体收入增量部分，在当年可提取一定
比例用于奖励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
作为增量奖励。”“有条件的村，可用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村干部和村民
小组长购买‘五险一金’。”……近日，
茂名市委、市政府印发《茂名市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九条措施》（下称

《措施》），将全面推行村干部收入与
村级集体经济收益挂钩，激励基层干
部发展村集体经济。

《措施》从规范合同签订、资源盘
活、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激励政策等
九方面打出“组合拳”。“清理不规范
的村集体经济合同”被放在第一条，
将对集体所有耕地、园地、林地、鱼塘
以及商铺、仓库等资源资产发包情况
进行全面摸查。

茂名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9月底前完成经济合同登记
在册、建立问题核查和整改台账，对
清查出问题的合同，有针对性地采取
调整价款、补签协议、终止合同等措
施予以完善和纠正。

《措施》以清理不合理、不合规、
不合法的合同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

“主体清晰、程序合法、内容规范、执
行严格”的村级集体经济合同管理制

度，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
基础，目的是保护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和农民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公正
的经济发展环境。

“九条措施坚持党委和政府引
导、农村集体和农民主体、社会广泛
参与，全面性、针对性、可操作性都较
强，对茂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短
板弱项进行了全方位的考量，充分吸
收和借鉴了各地实践成果。”上述负
责人说。

近年来，茂名一些镇村试点探索
强镇富村公司。如今，茂名鼓励基础
好、实力强、有管理能力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全资、控股、参股和多村
抱团、镇村联合等形式，分批分类组
建强镇富村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提升村集体资源资产的市场化运
营水平，重点探索资产盘活、居间服
务、订单生产、工程承揽等发展模式，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措施》提
出支持有条件的村引进农村职业经
理人，建立健全选聘、考核、激励等机
制，做好乡村规划和产业运营，探索
带动当地闲置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
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发展
模式，同时还要加强返乡创业孵化基
地等平台建设。

“将加大资源要素倾斜，在‘三
资’监管、产业发展、用地政策等方面
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供政策支持，
为村干部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建立容错机制，按‘三个区分开
来’对待客观原因造成的损失，让村
干部敢尝试新思路方法推动发展。”
上述负责人说。

村干部收入与这项收益挂钩！
茂名九条措施抓村级集体经济

在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游客走进强村公司门店购买手信，打卡拍照。
李洁欣摄


